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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动力电池作为外

贸“新三样”之一，已成为中国

制造出海的重要名片。中国

以电动汽车、锂电池、光伏为

代表的“新三样”成为出口新

支柱。今年前三季度，“新三

样”出口总额超 9000 亿元，其

中锂电池贡献近 4000 亿元，

占比超四成。

日前，中国汽车动力电池

产业创新联盟（以下简称“动力

电池联盟”）发布月度统计数

据，今年 1—10月，我国动力和

其 他 电 池 累 计 出 口 达

228.1GWh，累 计 同 比 增 长

43.9%。合计累计出口占前 10

月累计销量18.5%。其中，动力

电池累计出口为148.5GWh，占

总出口量 65.1%，累计同比增

长37.2%。

随着中国动力电池在海外

市场保有量的快速提升，一个

不容忽视的课题浮出水面——

海外退役电池的合规回收与循

环利用。这既是中国动力电池

企业全球化运营必须履行的环

境责任，也是在《欧盟电池和废

电池法规》（以下简称《新电池

法》）等绿色壁垒下保持竞争力

的关键。

根据《新电池法》，自 2027

年起，动力电池出口到欧洲必

须持有符合要求的“电池护

照”，记录电池的制造商、材料

成分、碳足迹、供应链等信息。

动力电池联盟理事长董

扬向《中国经营报》记者指出：

“出口的新能源汽车和动力电

池要更加注重安全性。一方

面产品要确保安全，另一方面

要加强售后服务和电动汽车

使用过程中的安全监控。如

果出口的新能源汽车和动力

电池出现安全问题，砸的就不

是一个厂家的牌子，而是整个

中国制造。”

车百会副理事长刘小诗指

出：“欧盟《（新）电池法》等新规

对碳足迹披露、再生材料比例

等提出更高要求，对我国回收

行业的合规体系与国际竞争力

带来深远影响。同时，海外退

役电池回收壁垒、再生资源进

口不畅等问题也对企业合规运

营提出挑战。我国需要在遵守

国际规则的同时，加快完善回

收管理体制，探索多方协同的

解决路径。”

中国动力电池出海“大考”：企业如何应对回收挑战

市场呈现“八二分”格局

今年1—10月，国内动力电池

装 车 量 达 578.0GWh，同比增长

42.4%。市场呈现“八二分”的明确

格局：磷酸铁锂电池以470.2GWh

的装车量占据81.3%的份额，同比

增长 59.7%，主导地位稳固；而三

元锂电池的份额则进一步收缩至

18.6%，且累计装车量出现3.0%的

下滑。

其中 10 月，国内动力电池装

车量 84.1GWh，同比增长 42.1%。

三元锂电池装车量16.5GWh，占总

装车量19.7%，环比增长19.8%，同

比增长35.8%；磷酸铁锂电池装车

量 67.5GWh，占总装车量 80.3%，

环比增长8.6%，同比增长43.7%。

今年1—10月，新能源汽车产销

量分别完成1301.5万辆和1294.3万

辆，同比分别增长33.1%和32.7%。

根据动力电池联盟披露，1—

10月，我国新能源汽车单车平均带

电量53.0kWh。新能源乘用车、货

车、客车、专用车单车平均带电量

分 别 为 45.4kWh、188.5kWh、

192.5kWh和196.1kWh。

分车型来看，1—10 月，纯电

动汽车装车量占比81.5%，累计同

比增长75.0%；插电式混合动力汽

车装车量占比18.4%，累计同比增

长38.4%；燃料电池汽车装车量占

比0.07%，累计同比下降3.2%。

1—10月，我国新能源汽车市

场共计51家动力电池企业实现装

车配套，和去年同期持平，排名前2

家、前5家、前10家动力电池企业动

力电池装车量分别为375.9GWh、

472.3GWh 和 545.7GWh，占总装

车 量 比 分 别 为 65.0% 、81.7% 和

94.4%。从数据来看，动力电池产

业市场集中度较高。

成本、技术的共同“作用”

磷酸铁锂电池市场份额超

过八成并非偶然。历经多年发

展，磷酸铁锂电池凭借安全、经

济、可靠的核心特性，精准地契

合了当前新能源汽车行业规模

化、大众化发展阶段对极致性价

比的追求。

近年来，电池企业通过结构

创新，不断突破磷酸铁锂电池能

量密度“天花板”。比如比亚迪刀

片电池、宁德时代麒麟结构，磷酸

铁锂系统的体积利用

率得到显著提升，使

续航里程突破600公里成为可能。

与此同时，快充技术的进步

让磷酸铁锂补能效率大幅提升，

解决了用户的核心痛点。

动力电池行业龙头企业高管

在 11 月 12 日举办的世界动力电

池大会上表示：“我们量产的第四

代磷酸铁锂电池，在高比能、长寿

命、高功率方面，全面领先行业主

流的第二代、第三代产品。在此

基础上，我们的第五代产品近期

已经开始量产，在能量密度和循

环寿命上实现了新突破。”

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行业

“价格战”使得主机厂对电池成本

极为敏感，磷酸铁锂成为维持利

润空间的一项重要选择。

磷酸铁锂市场份额走高并不

意味着三元锂电池没有市场，而

是更加聚焦于高性能、长续航的

高端车型和特定细分市场。宝马

i3、奔驰 EQC、享界 S9T（纯电版）

等车型均采用三元锂电池。

董扬表示：“从相关产业发

展来看，也是磷酸铁锂电池和

三元锂电池都需要。低空经济

和机器人产业，需要能量比高

和 功 率 特 性 好 的 动 力 电 池 产

品，三元锂电池更有前途。而

在化学储能方面，磷酸铁锂电

池更有优势。”

董扬强调：“我国在磷酸铁锂

电池和三元锂电池方面都处于世

界先进水平，忽视三元锂电池，也

会削弱我们的核心竞争力和领先

优势。”

急需构建跨境回收体系

清华大学气候变化与可持

续发展研究院研究部主任、清华

大学智库中心副主任杨秀认为，

欧盟 CBAM 和《新电池法》提出

的要求是产业升级的一个契机，

未来在全球绿色贸易竞争中要

从被动应对走向主动引领。

不过，杨秀也特别提到，《新

电池法》不仅涉及电池制造商和

出口商，还延伸至原材料供应

商、电动汽车与储能系统集成商

及回收企业，对碳足迹核算提出

严格要求，给我国企业带来显著

的合规成本与技术壁垒。

“电池回收的国际化布局仍

面临多重挑战：一是政策和标准

壁垒突出，如不同国家对‘黑粉’

等材料的管理要求存在较大差

异；二是产能供需不匹配，如在

欧美等地区，现有回收能力不能

满足电池退役量的增长需求，缺

口较大，也为我国企业带来潜在

机遇；三是国际回收逆向渠道尚

未打通。”一家头部电池企业高

管分析道。该高管建议，从三方

面着手推进：一是完善再生资源

进口机制，二是构建跨境回收体

系，三是推动标准互认。

一家动力电池回收产业链

公司高管认为，对于电动汽车出

海，需要考虑不同销售方式的影

响。该高管表示，例如在欧美市

场被广泛接受的租赁模式可能

更便于电池的收集和处置；需要

考虑二手车流向问题，欧洲往往

是初次销售的主要市场，但大量

二手车会流向东欧、中亚及非洲

等地，在此过程中责任边界尚不

清晰，对企业而言既涉及合规，

也关系到电池材料和品牌商誉

的有效管控。

“欧盟的产品碳足迹核算覆

盖从原料开采、产品生产到报废

回收的全生命周期。”杨秀介绍，

“而我国目前主要采用工厂法进

行统计，仅涵盖了碳足迹核算范

围的部分环节。虽然我国已在

政策层面将产品碳核算纳入绿

色低碳发展机制，但在碳足迹标

准体系方面，当前仍以团标为

主，标准之间不协调，政府部门

牵头制定的相关标准较少。在

碳足迹因子方面，存在数据老

旧，尚未形成官方统一的碳足迹

数据库，数据标准与国际接轨不

足，全生命周期数据完整性不足

等问题。”

针对当前的现状，杨秀建

议，加快行业、产品排放因子数

据库的整合，推动数据库系统性

建设，增强数据库的权威性；加

快推动能源体系绿色低碳转型，

增强产品的低碳竞争力；支持有

关企业建立覆盖“原材料—生产

—回收”的全生命周期数字化管

理系统；推动第三方核查机构和

认证机构的国际互认，并扶持国

际认可的国内机构；增强核算方

法和基础数据的中欧互认，争取

标准话语权等。

中国资源循环电池公司党

委委员、副总经理李重洋呼吁，

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应协同发展，

共同推进电池回收体系建设与

合规创新，以央企担当助力行业

高质量发展。

围绕电池回收业务，李重洋

介绍了公司正在重点推进的工

作：一是搭建全国性电池回收平

台，汇集整车、电池、回收等产业

链企业，同时聚合仓储、物流、供

应链金融等服务商，探索规范

化、规模化的回收商业模式；二

是搭建国家级电池银行，通过集

中管理与资产化运营，实现电池

全生命周期追溯与统一回收；三

是搭建国家级区域回收示范基

地，联合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共建

回收利用示范项目，畅通循环产

业链；四是搭建国家级电池数据

中心，为碳足迹溯源、生命周期

管理及国际标准互认提供数据

支撑。

前10月国内电池装车量578GWh：
磷酸铁锂“攻占”八成份额

出口激增，合规回收成为挑战

尽管全球贸易环境复杂严峻，

但今年1—10月中国动力电池出口

仍实现了稳步增长。

1—10 月，我国动力和其他电

池累计出口达 228.1GWh，累计同

比增长43.9%。合计累计出口占前

10 月累计销量 18.5%。其中，动力

电池是出口绝对主力，累计出口为

148.5GWh，占总出口量65.1%，累计

同比增长37.2%。

按照动力电池的材料类型划

分，今年 1—10 月，我国三元锂电

池累计出口 87.2GWh，同比增长

25.9%，累计占比为 58.7%；磷酸铁

锂电池出口量为60.3GWh，同比增

长58.7%，累计占比为40.6%。与国

内磷酸铁锂电池、三元锂电池“八

二分”的市场格局不同，海外市场

呈现“四六分”的格局。

随着中国动力电池在海外市场

保有量的快速提升，海外退役电池

的合规回收与循环利用成为中国动

力电池企业全球化运营必须面对的

新课题。

欧盟作为中国动力电池出海的

关键市场，正以《新电池法》重塑全

球产业的游戏规则。《新电池法》对

碳足迹、再生材料使用比例（针对

钴、锂、镍等）以及“电池护照”提出

了强制性要求。

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有限

公司首席专家、中国汽车战略与政

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方海峰表示，

《新电池法》是全球首个将碳足迹

作为强制性准入条件的法规，通过

10 项管理要求构建电池全生命周

期闭环监管体系，显著提升了环境

合规门槛，对我国电池产业链企业

带来了严峻挑战。在碳足迹方面，

欧盟设定了“先报数、后定级、再设

限”三步走的管理思路。在再生材

料方面，对锂、钴、镍、铅等关键材

料再生利用提出了时间节点要

求。在“电池护照”方面，欧盟要求

披露电池全生命周期信息，增加电

池价值链透明度与数据可信度，提

高电池可持续性。

《新电池法》要求，在材料回收目

标方面，至2027年12月31日，钴、铜、

铅、镍的回收率需达到90%，锂的回收

率需达到50%；到2031年12月31日，

上述目标将进一步提高，钴、铜、铅、镍

的回收率提升至95%，锂的回收率提

升至80%。

这意味着，出口到欧洲市场的

电池，不仅需要满足前端的生产标

准，还必须构建覆盖全生命周期的

追溯与管理体系，包括建立规范、透

明的回收渠道。然而，目前中国企

业在海外的回收网络建设仍处于起

步阶段，面临回收渠道不畅、再生资

源跨境运输受限、本土化运营经验

不足等多重挑战。

中经记者 陈茂利 张硕 北京报道

11月12日，中国汽车动力电

池产业创新联盟（以下简称“动力

电池联盟”）发布统计数据，1—10

月，国内动力电池累计装车量

578.0GWh，累计同比增长42.4%。

其中，三元锂电池累计装车量

107.7GWh，占总装车量18.6%，累

计同比下降3.0%；磷酸铁锂电池累

计装车量470.2GWh，占总装车量

81.3%，累计同比增长59.7%。从数

据来看，磷酸铁锂电池、三元锂电

池市场呈现“八二分”的明确格局。

这种“八二格局”的形成，是

技术、市场、成本和政策多重因

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动力电池联盟理事长董扬

向《中国经营报》记者指出：“磷

酸铁锂电池和三元锂电池都可

以做到很好的安全性，目前中国

市场上磷酸铁锂电池比例明显

高于三元锂电池。磷酸铁锂和

三元锂电池各有优势，可以满足

不同层次汽车动力的需求。磷

酸铁锂电池成本较低，从原理上

安全性略好，缺点是能量密度

低，更适用于中低价位的电动汽

车。三元锂电池能量密度高，动

力特性也好一些，缺点一是成本

相对高；二是在安全性

方面需要做更多的工

作，适用于高档高价位

的电动汽车。”

出口到欧洲市场的电池，不仅需要满足前端的生产标准，还必须构建覆盖全生命周期的追溯与管理体系。

杨秀建议，支持有关企业建立覆盖“原材料—生产—回收”的全生命周期数字化管理系统。

电池类型

动力电池总计

磷酸铁锂

三元锂电池

其他类型

1—10月累计装车量(GWh)

578.0

470.2

107.7

0.1

份额

100%

81.3%

18.6%

0.1%

同比增长

42.4%

59.7%

-3.0%

-61.7%

分车型图表

国内动力电池装车量数据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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